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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21        证券简称：华海药业       公告编号：2016-077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11,970,619 股 

发行价格：17.46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209,007,007.74 元 

募集资金净额：201,496,776.44 元 

2、本次发行对象及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 

1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员

工持股计划 
11,970,619 36 个月 

合计 11,970,619  

3、预计上市时间 

2016 年 10 月 17 日，本次发行的 A 股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限售期为 36 个月，预计上市可交易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17 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4、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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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决策程序及核准情况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5 年 6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

议案》、《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和《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细则》等。 

2015 年 6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的议案》、《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和《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细则》等。 

2015 年 12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修改<浙江华海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修改<浙

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细则>的议案》和《关于修改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 

2016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再次调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版）的议案》、《<浙江

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二次修订版）》

和《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细则（二次修订版）》

等。 

2016 年 5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再次调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三次修订版）的议案》、《<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三次修订版）》和《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员工持

股计划管理细则（三次修订版）》等。 

2016 年 6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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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和《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

案》等。 

2016 年 9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部分董监高放弃认购员工持股计划/减少认购金额合规性的议案》。 

2、监管部门审核情况 

2016 年 6 月 17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

审核委员会审核，华海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通过。 

2016 年 8 月 30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992 号），核准华海药业非公开发行不

超过 19,602,324 股新股，有效期 6 个月。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类型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发行数量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11,970,619 股。 

3、股票面值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4、发行价格 

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 17.46 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方非公开发行股份董事会（即发行人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之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为 22.671 元/股，90%则为 20.404 元/股。鉴于公司股票停牌起始日至定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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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日期间，公司实施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0.15 元（含税）的利润分配方案，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除息后的交易均价为

22.521 元/股，90%则为 20.269 元/股，发行人董事会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价格为 20.27 元/股。 

公司于 2016 年实施了 2015 年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股派送现金红利

0.2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3 股。2016 年 5

月 31 日，发行人披露了《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 年利润分配及转

增股本实施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46 号）。发行人董事会确定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15.44 元/股。 

根据非公开发行预案，若上述发行价格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均价的 70%，则发行价格调整为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70%，即 17.46 元/股。 

5、募集资金金额及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09,007,007.74 元，扣除与发行有

关的费用人民币 7,510,231.30 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01,496,776.44

元。 

6、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华英证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16 年 10 月 9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华海药业 2015 年员工持股计

划发出《缴款通知书》，通知认购方将认购款划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

收款账户。 

2016 年 10 月 11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

（天健验〔2016〕410 号）。根据该报告，截至 2016 年 10 月 10 日止，公司实际

已向员工持股计划定向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1,970,619 股，应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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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总额 209,007,007.74 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7,510,231.30 元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 201,496,776.44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仟壹佰玖拾柒万陆佰壹拾

玖元（￥11,970,619.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189,526,157.44 元。 

公司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2、股权登记情况 

华海药业本次发行的 A 股股票已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托管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五）保荐人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华英证券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华海药业 2015 年员工持股计划。持股计划参加对象为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含独立董事)、董事会认定的其他员工。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对象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备案程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的资金

来源为员工薪金所得及其他合法所得。 

本次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对象和发行价格的确定遵循公平、公正

的原则。 

2、发行人律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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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等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决议之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发行人与发行人2015年员工持股计划签署的协议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关

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11,970,619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上限 19,602,324 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1 名，不超过 10 名，

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要求。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 

1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员

工持股计划 
11,970,619 36 个月 

合计 11,970,619  

（二）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发行的对象为华海药业 2015 年员工持股计划，其基本信息如下： 

1、员工持股计划参加对象 

（1）除董事外的所有激励对象须在公司任职并已与公司签署劳动合同，董

事签订聘用合同。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应符合下述标准之一： 

○1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含独立董事)。 

○2 经董事会认定的其他员工。 

以上员工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遵循公司自主决定、员工自愿参加的原则，不

得存在以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加的情形。 

（3）参与认购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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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认购金额（万元） 

本次认金额占员

工持股计划总体

金额的百分比 

1 杜军 副董事长 547.29  2.62% 

2 苏严 董事 182.43  0.87% 

3 祝永华 
副总经理兼董事

会秘书 
 401.35  1.92% 

4 叶存孝 副总经理 218.92  1.05% 

5 王杰 副总经理 130.74  0.63% 

6 张红 副总经理 72.97  0.35% 

7 张美 财务总监 182.43  0.87%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1,736.13 8.31%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19,164.57 91.69% 

合    计 20,900.70 100% 

    注：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人数为 264 人。 

2、员工持股计划资金来源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薪金所得及其他合法所得。 

3、员工持股计划的期限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为 48 个月，自员工持股计划通过本次发行所认购

之公司股份完成登记手续并上市之日起计算。 

4、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由公司自行管理。 

5、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华海药业 2015 年员工持股计划，华海药

业 2015 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中，杜军为公司副董事长，祝永华为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苏严为公司董事，叶存孝、王杰、张红为公司副总

经理，张美为公司财务负责人，高香玲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主要股东周明华先

生的近亲属。因此，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此

外，在 2015 年 6 月 8 日召开的本次非公开发行五届十七次临时董事会、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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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7 日召开的本次非公开发行五届二十五次临时董事会、2016 年 5 月 10 日

召开的本次非公开发行六届一次临时董事会、2016 年 5 月 25 日召开的本次非公

开发行六届二次临时董事会、2016年 6月 24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

会议、2016年 9月 2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涉及关联交易的相

关议案表决中，参与认购华海药业 2015 年员工持股计划的董事杜军、祝永华、

苏严回避表决。 

在审议本激励计划的股东大会上，周明华先生已回避表决。 

6、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浙江华海药业 2015 年员工持股计划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未发生重

大交易。 

7、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浙江华海药业 2015 年员工持股计划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有未来交易的安

排。 

8、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为华海药业 2015 年员工持股计划，持股计划参加对

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含独立董事)、董事会认定的其他员工。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备案程序。 

9、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华海药业 2015 年员工持股计划认购的股份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 A 股前 10 名股东情况如下（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东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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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保华 275,918,890  26.76% 境内自然人 

2 周明华 201,856,806 19.58% 境内自然人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低

碳环保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555,862 1.90% 基金、理财产品 

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16,675,810 1.62% 基金、理财产品 

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305,290 1.48% 国有法人 

6 翁震宇 14,178,537 1.38% 境内自然人 

7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12,131,461 1.18% 基金、理财产品 

8 
海通资管－民生－海通海汇系列

－星石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9,666,538 0.94% 基金、理财产品 

9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9,633,111 0.93% 境外法人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轻

资产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9,309,290 0.90% 基金、理财产品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东性质 

1 陈保华 275,918,890 26.45% 
境内自然人 

2 周明华 201,856,806 19.35% 境内自然人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低

碳环保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555,862 1.87% 基金、理财产品 

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305,290 1.47% 国有法人 

5 翁震宇 14,178,537 1.36% 境内自然人 

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12,131,461 1.16% 基金、理财产品 

7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员工持股计划 
11,970,619 1.15% 其他 

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11,000,000 1.05% 基金、理财产品 

9 
海通资管－民生－海通海汇系列

－星石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170,418 0.98% 基金、理财产品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876,730 0.85% 基金、理财产品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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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前，陈保华持有公司 26.76%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发

行后陈保华持有的公司股份占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26.45%，仍为公司的控

股股东，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增加 11,970,619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

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9,425,650 0.91 21,396,269 2.05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9,425,650 0.91 9,425,650 0.90 

其他   11,970,619 1.15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21,653,453 99.09 1,021,653,453 97.95 

合计 1,031,079,103 100.00 1,043,049,722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保持不变，不涉及对公司现

有资产的整合，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业务及资产产生重大影响。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和股本总额相应增加，因此公司在完成发行

后，将根据发行结果和股本的变化情况，对《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进行调整，

并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三）本次发行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影响 

公司尚无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本次发行不会对高级管理人

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 

（四）本次发行对业务收入结构的影响 

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因本

次发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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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发行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有一定幅度的增加，

资产负债率将相应下降。本次非公开发行将增强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改善公司

财务结构，降低财务风险。 

（六）本次发行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公司运用本次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核心业务发展需要的流动资金，可以帮助公

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七）本次发行对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募集资金后，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大幅增加；偿还银

行贷款将使当期筹资活动流出增加，今后偿还利息减少将使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减

少；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将帮助扩大主营业务规模，增强盈利能力，最

终增加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八）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

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

不会因本次发行发生变化，业务和管理依然完全分开，各自独立承担经营责任和

风险。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

和其他新的关联交易。 

（九）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

占用的情形，或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资产的情况，亦不存

在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关联方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不会因本次发行

产生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关联方违规占用或为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

关联方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十）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负债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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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前，公司负债结构符合行业特点，不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

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情况，也不存在负债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资产负债结构进一

步优化，偿债能力进一步提高，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加强。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志勇 

办公地址：无锡市新区高浪东路 19 号 15 层 

保荐代表人：刘永泽、江红安 

项目协办人：童泽宇 

经办人员：宋效庆、陈昊 

联系电话：021-38991668-8032，021-38991668-8022 

联系传真：021-38991680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章靖忠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1 号黄龙世纪广场 A 座 8 层 

联系电话：（0571）87901110 

联系传真：（0571）87901500 

（三）审计、验资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事务所负责人：王越豪 

签字会计师：孙文军、沈云强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新湖商务大厦 

联系电话：（0570）88216888 

联系传真：（0570）8821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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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1、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

情况的书面证明； 

3、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4、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过程的法律意见书； 

5、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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